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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水務署昨日回應香
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署方一直與錦
綉花園管理公司緊密溝通，多次進行
現場測試。該屋苑管理公司過往每年
進行約150宗至300宗的爆喉或漏水
點維修，遍布屋苑各小區，並多次發
現滲漏喉管出現嚴重銹蝕。屋苑排水
系統即使在沒有下雨的日子亦持續有
水流，反映整個屋苑的公用供水喉管
普遍存在滲漏的問題。
今年5月30日進行分區測試，結果
顯示試點區域在完成更換工程後，沒
有再發現明顯失水情況，而其他區域
的失水則仍然嚴重。反映更換水管有
效處理試點區域水管失水情況。該署
已向管理公司表明屋苑失水問題必須

解決，以免浪費珍貴的水資源，而內部供水水
管的問題須由業主承擔責任。管理公司回應表
示將檢討維修工程的策略，及研究可行方案解
決失水問題，並與署方保持溝通尋求解決失水
問題的方法。署方樂意提供進一步專業意見，
包括由政府邀請專家就屋苑失水事宜提供第三
方意見。

議員建議修例賦權政府主導維修

四之二
舊樓維修實錄系列

宏福苑大火折射出人性光輝，同時也暴露了制度上的短板。元朗錦綉花園早前爆出5

億元全屋苑食水管大維修工程的爭議，在小業主及輿論壓力下，管理公司最終

以「維護社區和諧」為由暫時煞停工程，但探扒事件背後，卻反映出香港《建

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下的最大漏洞──私家路不受該《條例》保障。

建於私家路上的錦綉花園由於無權成立法定的業主立案法團，故日常公共設

施維修、管理均由發展商及其聘用的管理公司把持，小業主淪為俎上肉。多

名小業主向香港文匯報反映，長期以來屋苑因為無法成立法團制衡發展商，

令小業主權益被壓榨，每次有維修工程，小業主話語權、知情權最少，卻要承擔最多的工程費用。更要命的是工

程項目沒完沒了，連最卑微的聘請獨立第三方評估工程是否必須做等訴求也被拒諸門外，「我哋係小業主，唔係

人肉提款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建築物管理條例》賦權小業主成立
法定的業主立案法團，以管理屋

苑公用部分，惟《條例》只適用於公契
已訂明業主於公用部分擁有「不可分割
份數」的屋苑，而1977年起入伙的元朗
錦綉花園，發展商於售樓時以屋連地皮
的方式售出，公用部分業權則自行保留
（即私家路），業主們因為未獲分配
「不可分割份數」，因此不能引用《條
例》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監管管理公司。

私家路變三不管 業主任劏
根據資料，錦綉花園的發展商（俊業
集團）以公用部分擁有權獲得屋苑52%
業權，成為大業主；由於所持的業權最
多，故屋苑的公共設施維修方案，只須
取得大業主即發展商同意便能獲得通
過。
今次事件的爭論點就是屋苑長期以來出
現原因不明的漏水問題，十年間涉及逾億
元水費，水務署因無法找到源頭，公帑要
為這筆億元水費埋單。事件複雜點就是牽
涉到私家地問題──水務署未能進入屋苑
內的私家地段水管作進一步檢測，只能在錦
綉花園大閘外40呎的公家路段安裝水錶測
試漏水情況，被居民質疑測試的覆蓋面未夠
全面，難以找出漏水真相（見右圖）。而
面對居民訴求，水務署始終以「不會參予
私人管道的檢測」為由拒絕進入，並一度
向居民表達，若解決方案未能如期開展，
將會調低屋苑內供水系統的水壓，以減低
漏水情況。

小業主夾錢最多權益最少
小業主周女士向香港文匯報反映，由
於發展商手握大比數業權，而管理公司
又由發展商聘用，故小業主過去一直無
議價能力。今次水管維修工程，管理公
司未經小業主表決同意，便決定採用5億
元的工程方案。她說：「這個方案是怎
樣挑選出來的？有無進行公開招標？我
們通通不知情。我們向管理公司追問，
對方竟以『機密』為由拒絕披露。」最
令小業主氣結的是，手握52%業權份額
的發展商只需承擔3%工程費，「我們小
業主無決策權、無話語權、無知情權，

權益最少，但畀錢最多，每戶要夾9萬至
11萬元，咁算公平嗎？」
小業主曾要求聘用獨立第三方為水管

進行詳細檢查，以敲定最佳維修方案，
但最終也被拒。周女士表示，業主最擔
心是天價工程只是噩夢開端，因為該屋
苑早年亦曾集資進行水管維修工程，卻
始終未能根治，「擔心今天夾 5 億
（元），明天夾8億（元），沒完沒了。
而且我們屋苑在私家路上的設施多的
是，連污水處理廠都話可能要維修，咁
搞法有幾多錢都畀佢哋榨乾榨淨。」
私家路的存在為居民生活及公共設施

管理帶來深遠影響，錦綉花園只是其中
一個例子，全港多個地區均面臨類似困
境，例如黃埔花園、太古城及海怡半島
等大型屋苑的私家路段下方同樣鋪設供
水喉管、排水渠等公共設施，一旦出現
設施損壞或安全隱患，政府部門的介入
往往受到限制。

像錦綉花園這類不受《建築物管理條
例》覆蓋的屋苑還有粉嶺康樂園等非多
層大廈，動輒幾千名小業主無法引用
《條例》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如遇上與
管理公司或任何第三方的糾紛，難以團
結起來保障小業主的共同利益，再加上
香港並沒有集體訴訟制度，小業主更難
以集體力量制衡對方。
本身是律師的立法會議員江玉歡表示，
2005年立法會文件中曾討論過將這類屋苑
納入《建築物管理條例》規管範圍，惟當
時因種種原因（如屋的面積參差、難以分
攤投票權分例）而遭擱置。
江玉歡指出，如今這些屋苑早已不再年
輕，管理維修問題漸浮現，若仍只靠數十
年前簽立的公契，恐怕像錦綉花園水管問
題的類似事件會陸續發生，最終只會淪為
民政事務總署、元朗民政事務處及物監局
「三不管」地帶，業主無法透過法定機制
監督管理公司日常運作及財務安排。

私家路段下方鋪設了供水喉管等公共設施，但
由於業權屬於私家性質，水務署等政府部門在處
理相關問題時受到限制。本身是律師的立法會議
員江玉歡指出，這種情況導致公共設施的維修責
任模糊不清，居民的日常生活因此受到影響。她
建議政府檢討現行法例，賦予水務署等部門在特
殊情況下進入私家路段進行檢測與維修的權力，
例如修訂《水務設施條例》或相關法例，明確規
定當公共設施出現嚴重損壞或安全隱患時，政府
部門有權介入。「對於涉及公共設施的私家路
段，政府應考慮主導維修工作，並根據實際情況
與居民協商費用分攤方案。例如可採取政府先行
維修，後續分攤費用的方式，確保問題能及時解
決，同時減輕小業主財政壓力。」
此外，她建議設立獨立的仲裁機構，專門處理
居民與管理公司或發展商之間的糾紛。這不僅有

助於快速解決問題，亦可減少居民因訴訟而承受
的經濟壓力。「管理公司應提高透明度，公開私
家路段的維修計劃、費用分攤方案及相關資料，
讓居民了解資金的使用情況，避免因信息不對稱
引發不必要的誤解與矛盾。」
針對全港私家路段，江玉歡建議政府進行全面調

查，了解其分布情況及管理現狀，並制定長遠規
劃。例如，可考慮將部分私家路段收回公有，或設
立專門的管理機構負責私家路段的維修與保養。

政府角色只能技術指導
本身是城市規劃師的立法會議員林筱魯指出，

類似錦綉花園的屋苑管理糾紛核心在於私人物業
的法律界限，政府部門在涉及私家路的問題上，
通常僅能提供技術指導，難以直接介入。「無論
是香港還是其他國家地區，私人物業的維修保養

責任通常由業主承擔，政府的角色僅限於確保相
關設施符合公共安全標準。」
他強調，私家路段的水管問題與多層大廈外牆

的水管滲漏本質相同，均屬於私人物業範疇，政
府的介入需要有明確的法理依據。
林筱魯指出，錦綉花園的糾紛不僅在於水管滲

漏，更反映出居民與管理公司之間的信任危機。
部分居民對管理公司委託的檢測結果存疑，認為
應引入獨立第三方檢測機構進行獨立驗證。然
而，由於現行法例未覆蓋此類私家路段，居民的
訴求難以落實。「這是一個典型的民事糾紛，政
府的角色應該是協助而非取代業主的責任。若居
民對管理公司有不滿，只能考慮透過法律途徑解
決。」他建議政府盡快檢討《建築物管理條
例》，考慮將獨立屋及相關設施納入法例範疇，
讓業主們成立法團，統一管理物業事務。

錦綉花園的私家路問題，反
映了香港在城市規劃與基建管

理上的歷史遺留問題，過去也有居民與管理公
司因為私家路的管理發生糾紛，例如北角某私
家路段被用作停車場，有關的管理問題引發居
民投訴，最終需通過法律途徑解決。江玉歡
說：「私家路問題不僅是個別屋苑的挑戰，更
是全港城市管理的縮影。」惟有在政策與執行
上做到公平、公正與透明，方能真正解決私家
路問題，為市民提供更安全、更舒適的居住環
境。
翻查資料，錦綉花園的私家路問題可追溯至
1970年代的城市發展時期，當年香港的城市規
劃與基建管理尚未完善，政府對公用設施的規
管相對寬鬆，因此容許錦綉花園等屋苑發展商
保留部分道路作為私家路，縱使私家路地下可
能鋪砌了公家水管，也不用在發展完成後將私
家路移交政府。江玉歡坦言：「這種安排在當
時的法律框架下並不違法，但隨着時間推移，
這些私家路逐漸成為居民與管理公司之間的矛
盾焦點。」
香港的私家路可分為「一般私家街道」及
「共用私家街道」。前者業權較為簡單，就是
由該地段的擁有人或共用業主所負責；而後者
業權則較為複雜，業權由數個地段的擁有人或
共同業主所擁有。

回收私家街計劃2020年結束
由於私家路屬於私人所有，故業主有責任維
修及妥善保養所有私家街道及其公共設施，包
括交通標誌、路面標記、路拱、雨水及地面排
水渠、暗渠、照明系統、交通燈及消防龍頭
等。如確認個別私家街道需要進行維修，相關
政府部門會通知土地業權人修正；如相關業主
無法自行組織進行緊急環境改善工程，政府各
部門則會按個別情況進行緊急維修工程，以確
保公眾安全。
鑑於私家路業權複雜，很多都缺乏妥善管
理，政府於1986年起實施「收回私家街計劃」
（Private Street Resumption Programme） 。
1986至1995年間，政府將市區內共166條私家
街列入收回計劃中；至2000年，其中70條街
道已經收回並完成修葺，2020年12月正式結束
該項收回計劃。

話你知

歷史遺留問題
共用私家路業權難搞

●水務署年前曾在攸壆路安裝臨時水錶，測試
錦綉花園大道的漏水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禮願 攝

●錦綉花園被發
現漏水情況嚴
重，十年間的漏
水涉及逾億元水
費。

香港文匯報
記者萬霜靈 攝

●水務署過去多次在大閘外的公家路
段作漏水測試。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禮願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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